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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和延期复牌原因 

2017年5月10日，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

划重大事项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股票简称：新华都，股票代码：002264），

并于2017年5月17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经过初步沟通和论证，本次

重大事项将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并于2017年6月2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将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相关工作，但由于本次重组涉及工作量较大，相关方案及其他相关事项仍需进

一步商讨和论证，公司无法按原计划于2017年6月9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或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二、申请延期复牌和后续工作计划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6月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

续停牌期间，公司及重组相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程，并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预案，即在2017年7月10日前按

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或预案。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或预案，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

情况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并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

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或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

于2017年7月10日开市时起复牌，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

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未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

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3个月的，公

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第三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可能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为公司的潜在关

联方；同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拟参与本次交易。因此本次交易将涉及关联交易。  

2、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本次重组的具体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

可能根据交易进展进行调整。  

3、标的资产情况  

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初步计划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所属行业为

零售业。具体标的资产范围仍在论证中。  

4、公司股票停牌前 1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1）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股） 所持股份类别 

1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3,520,115 人民币普通股 

2 陈发树 58,778,367 人民币普通股 



3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 郭风香 26,703,409 人民币普通股 

5 陈志勇 17,415,172 人民币普通股 

6 倪国涛 16,335,227 人民币普通股 

7 崔德花 13,068,181 人民币普通股 

8 金丹 6,534,090 人民币普通股 

9 刘晓初 4,317,363 人民币普通股 

10 余万霖 3,125,843 人民币普通股 

 

（2）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的名称 
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数量（股） 
所持股份类别 

1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7,951,934 人民币普通股 

2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陈发树 17,773,822 人民币普通股 

4 陈志勇 10,31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 郭风香 6,990,328 人民币普通股 

6 刘晓初 4,317,363 人民币普通股 

7 崔德花 4,306,812 人民币普通股 

8 倪国涛 3,971,609 人民币普通股 

9 余万霖 3,125,843 人民币普通股 

10 福建柏瑞嘉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柏瑞嘉源成长 1号基金 
3,055,643 人民币普通股 

 

四、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六月八日 




